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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审判指导丛书：民商事审判指导（2008年第4辑）（总第16辑）》主要内容包括民商审判动
态、司法解释专题、请示与答复、民商审判专论、民商审判案例分析、民商判解点评、民商审判调研
等几个方面，对于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民商审判具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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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商审判动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研讨会综
述司法解释专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请示与答复股东以其控股企业用以抵偿其债务的财产投入到其所属的另一家公司中进行增资扩股后，
被控股企业的债权人能否据此要求股东和进行增资扩股的公司对被控股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民商
审判专论抵押权实现：程序定性和规则设计——兼议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适用试论公司领
域侵权责任制度关于商事侵权责任立法建议的报告——以期货、票据侵权为重点破产债权确认诉讼程
序研究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中的几个问题民商审判案例分析企业兼并产生的借款债务的确认及政府
解除该兼并后相关担保人的民事责任——上诉人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武汉办事处与被上诉人冶钢集
团有限公司、黄石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借款担保纠纷上诉案当事人双方举证合同内容不一致时民
事证据规则的运用——上诉人长沙金霞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长沙市先锋支行、
湖南金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上诉案就低价转让的股权交易行使撤销权条件之审查—
—上诉人国家开发银行与被上诉人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等借款合
同、撤销权纠纷上诉案民商判解点评民办学校破产清算的法律适用问题民商审判调研关于就企业破产
法有关问题进行梳理的报告关于保险案件审理的调研报告商事办案思路与诉讼标的理论研究关于成立
破产类案件专门审判机构的调研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纠纷案件法律问题的调查报告法官学
术交流关于德国和瑞典破产法律制度的考察报告对两份判决书写作的对比分析公司合并分立中的债权
人利益保护——在21世纪商法论坛国际研讨会上的主旨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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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清算程序的问题　　深圳市中级法院于2005年8月受理此案时，当时的法律对于法院适用何
种程序组织民办学校清算没有具体规定。
因此，要完成对民办学校的清算，必须选择一个可参照的清算程序。
当时通过清算使被清算主体退出市场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民事诉讼法、企业破产法（试行）、公司
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清算分为破产清算和解散清算。
两种清算的共同点在于，其内容都是对清算对象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清偿，其目的都是通过清理了
结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以使其合法地退出市场。
两者区别如下：一是适用条件不同。
如果债务人资产大于负债，债权人的债权能够得到全额清偿，可依据公司法或其他相关法律解散清算
。
如果债务人资不抵债，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够得到全额清偿，则必须通过破产清算才能合法退出市场。
即便是在解散清算中才发现债务人资不抵债，也必须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
二是适用程序和司法介入情况不同。
破产清算程序只能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法院依照破产程序进行清算，即司法必须介入。
解散清算既有自行清算，也有司法强制清算。
三是债权清偿原则不同。
无论哪一种法人的解散清算，债权清偿原则都是全额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权必须得到全额清偿。
而破产清算的清偿原则是按规定顺序依次清偿，同一顺序平均清偿，破产财产不足清偿的债权再清偿
，即破产清算中债权人的债权是不能得到全额清偿的。
四是清算效力不同。
破产清算以破产人的破产财产为限进行清偿，未受偿债权不再清偿，具有免责效力。
而解散清算不具有免责效力，解散清算必须全额清偿债务人的全部债权，不能全额清偿债务人的全部
债权的，不允许进行解散清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法院组织民办学校清算的情况与破产清算的上述特点相符。
因此，选择参照当时的企业破产法（试行）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破产清算程序对民办学校进行清算较
适宜。
即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清算有直接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没有直接规定的，可以参照企业破产
法（试行）及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主要理由如下：一是从法律对清算程序选择的强制性规定来看，民办学校清算程序可参照的选择项只
有破产清算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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